
－1－ 

东西湖区行政审批局 

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（示范文本） 

（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服务审批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﹝20  年﹞第  号 

 

申请人: 

(法人) 

单位名称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注册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:                

 

委托代理人:                

证件类型: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: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:              

 

行政审批机关: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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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
 

根据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“证照分离”改革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鄂政办发﹝2018﹞69 号）精神，本行政审批

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： 

一、审批依据 

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: 

1.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

（国务院令第 412号）第 102项； 

2.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 157号）第十七条、

第二十条； 

3.《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一、第四十条。 

二、法定条件 

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、标准和技术要

求： 

1.机械清扫能力达到总清扫能力的 20%以上,机械清扫车辆

包括洒水车和清扫保洁车辆。机械清扫车辆应当具有自动洒水、

防尘、防遗撒、安全警示功能,安装车辆行驶及清扫过程记录仪; 

2.垃圾收集应当采用全密闭运输工具,并应当具有分类收集

功能; 

3.垃圾运输应当采用全密闭自动卸载车辆或船只,具有防臭

味扩散、防遗撒、防渗沥液滴漏功能,安装行驶及装卸记录仪; 

4.具有健全的技术、质量、安全和监测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

执行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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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具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、车辆行驶证; 

6.具有固定的办公及机械、设备、车辆、船只停放场所。 

三、应当提交的材料 

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，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,申请人

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 

1.《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服务许可申

请表》； 

2.申请人证明身份的有效证件（申请人为法人或组织的提供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；申请人为个人的提供身份证复印

件；委托他人办理的，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

件）； 

3.与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相关的机械设备（车辆等）

资料（机械设备配备分类明细表；车辆行驶证、车辆照片；垃圾

运输车需提供安装行驶及装卸记录仪证明材料等；证明所有权或

使用权资料）； 

4.固定办公场所及机械、设备、车辆停放场所相关材料（证

明所有权或使用权资料）； 

5.人员及工资花名册（人员花名册按管理、技术、一线作业

人员等岗位分类提供，工资名册含五险一金缴纳情况；专业技术

人员需提供相关证书等）； 

6.单位规章制度（作业技术、质量和安全生产、监测管理制

度）； 

7.申办企业与符合规定的处置单位签订的书面协议等证明合

法处置去向的材料（从事餐厨垃圾和餐厨废弃油脂运输的申办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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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需提供该项，其他不需）。 

    以上材料纸质件与电子件各一份，纸质件应加盖企业公章。

其中，第 1—5项和第 7项为必须现场提交的材料，第 6项为适用

于告知承诺方式的材料。     

四、已经提交和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

1.下列材料,申请人已经提交： 

第   项、第   项、第   项、第   项、第   项、第   项。 

2.下列材料,申请人应（二选一） 

（1）于    年    月    日前提交：第   项。 

（2）在行政审批机关对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时提交：

第   项。 

(以上由工作人员填写) 

五、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

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,在收到本告知承诺书之日起 3 日内

作出承诺。 

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,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

诺书后,行政审批机关应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。企业达到法定许

可条件后，方可开展许可经营活动。 

申请人逾期不作出承诺的,行政审批机关将按照法律、法规和

规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。 

六、监督和法律责任 

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适用于告知承

诺方式的材料。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材料不全的，以及提交的材

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,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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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管理部门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决定后 2个月内对申请人的

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，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

符的,要求其限期整改，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,本行政审批机关

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。 

企业应按城市管理部门要求开展相关经营活动：一是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武汉市市容环境卫

生管理条例》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武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

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及《武汉市环境卫生作业规范》

等行业规范标准开展作业;二是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

规规定，以及《市城管执法委 市人社局 市财政局市房管局 市教

育局 市总工会 市妇联关于认真办理关爱环卫工人十件实事的通

知》（武城管〔2020〕7号）相关文件精神，落实环卫工人权益保

障;按照劳动定额要求足额配置环卫工人；三是按照招标文件要

求、投标文件承诺签订合同，履行经营服务合同约定内容;四是按

照污染防治攻坚战相关要求，推行机械化清扫作业；五是符合行

业管理要求的其他内容。 

城市管理部门发现企业未达到许可条件即开始经营或在经营

中发生不符合许可条件情形的，应要求其限期整改；整改后仍不

符合条件的，由相关行政审批机关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。上述

行为一经查实，申请人将被纳入信用监管，该申请人申请同一事

项将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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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的承诺 
 

申请人就申请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服

务的行政审批事项,现作出下列承诺: 

(一)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; 

(二)已经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; 

(三)认为自身能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要求； 

(四)对于约定需要提供的材料,承诺能够在规定期限内予以

提供； 

(五)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; 

(六)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,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

责任。 

 

申请人(委托代理人)：         行政审批机关: 

          

 (签字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 

 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

 

(一式两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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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10月 16日印发 


